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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研究生凡依規定修畢35 學分（含修習中之學分），得申請論文計畫書口試。 

二、論文計畫書口試委員由所長與研究生指導教授商議後，聘請至少二位老師擔任之 

（不含指導教授，但得列席）。 

 

三、論文計畫書應為十五至三十五頁，不包含參考書目，但指導教授有特別要求時則不在此限。

其內容應包括： 

1. 研究探討之問題 

2. 相關文獻 

3. 研究方法 

4. 主要內容 

5. 預期結果 

以上五項之概述及 

6. 參考文獻 

 

四、論文計畫書口試要點： 

1. 口試範圍除論文計畫書之內容外，口試委員亦可針對與論文計畫書相關之題目提出 
問題。 

2. 口試時間為六十分鐘。 
3. 口試結束後由口試委員以不記名方式投票評定「通過」或「不通過」。 
4. 口試委員得於口試後提出書面評語，交研究生參考。 

 
五、口試後經審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視為通過；若審核未通過，修改後可申請第二次審核。

若第二次審核未能通過，則不得再申請。 

六、論文計畫書口試每學期舉辦兩次。申請日期由所辦公室於開學時公告。研究生於規定期間

內至所辦填寫論文計畫申請表，並繳交下列資料（一式四份）：  

1. 研究所成績 

2. 研究著作表（可加附件） 

3. 論文計畫書 

 

七、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